
團體保險各項理賠申請所需文件       115.03.09 

受益人順位 應準備之證件資料 

被保險人本人 
(失能、重大燒燙傷) 

□1、凱基人壽理賠申請書。 

□2、失能診斷書正本或重大燒燙傷診斷書（註明燒燙傷部位、程度及面積） 

□3、受益人身份證明(附照片之身份證件影本)。 

1.配偶 

□1、凱基人壽理賠申請書。 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 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及附照片之身份證件(影本)。 

2.子女 
（全部子女） 

□1、凱基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 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 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4、子女全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及附照片之身份證件(影本)。 

□5、子女目前最新之個別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6、若為未成年子女須檢附監護人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7、前順位受益人（配偶）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8、若有子女逝世者，請一併附上該子女的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3.孫子女 
（全部孫子女） 

□1、凱基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 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 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及附照片之身份證件(影本)。 

□5、前面順位受益人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4.父母 

□1、凱基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 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 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及附照片之身份證件(影本)。 

□5、前面順位受益人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；若不存在則免附。例如：

本人未婚則第一順位為父母。 

5.兄弟姊妹 
（全部兄弟姊妹） 

□1、凱基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 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 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及附照片之身份證件(影本)。 

□5、前面順位受益人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6.祖父母 
（包含外祖父母） 

□1、凱基人壽理賠申請書（需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）。 

□2、身故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（正本）。 

□3、身故者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□4、受益人目前最新之戶籍謄本（正本）及附照片之身份證件(影本)。 

□5、前面順位受益人之除戶戶籍謄本（正本）。 

備註：1.除上述資料，尚需檢附受益人的存摺封面影本，以便匯撥理賠金。 

2.若受益人不只一位時，需加填繼承系統表，需有全體受益人親自簽名及蓋章。  

3.意外事故應提供警方證明文件。 


